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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36号                     签发人：陈鸿钧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56号提案的答复

民进总支：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住宅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被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希望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有效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已成为物业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您提出的提案对于提升我市物业管理水平、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结合您的提案，通过推动成立业委会，加强对业委会的指导和监督，能够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全市住宅小区现状

近年来，全市紧抓党建引领工作，推动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推进“红色物业”创建。积极开展物业行业党组织全覆盖，持续推进党建与物业管理深度融合，全市共成立7个物业行业党委，有项目物业服务企业170余家、服务小区项目325个。2024年企业新增党员45名、新建党组织7个，累计在岗党员396人、成立党组织80个。推动物业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各县（市、区）在保障房、商品房、廉租房等各类型住宅小区全面推进“红色物业”。2024年，湖滨区建业壹号城邦小区、迎宾花园小区和灵宝市锦悦华庭小区被评为河南省“红色物业”示范小区，西苑小区等10个小区达到市级“红色物业”示范小区标准，玖玺台小区、滨河湾小区被评为省级“美好家园”示范小区，党建引领持续为基层治理增效赋能。

全市持续加强业主组织建设指导，提升小区自治水平。加强对《河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办法（试行）》《河南省业主 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的宣传力度，加强住宅小区自治 组织管理，指导各县（市、区）监督引导辖区住宅小区自治组织管理，依法建立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目前全市已成立业委会（物管会）221个，其中2024年新成立业主委员会8家、物业管理委员会21家，居民有效参与小区自治，小区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二、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建设存在的难题

（一）组建难以形成合力。开发商、业主代表、街道及居委会政府主管部门代表在筹备过程中各自的地位和职责不够明确，很多地方出现脱节，特别是业主代表认为成立业主委员会是他们自己的事，不需要社区、街道、主管部门过多干涉，而街道、社区及主管部门又想在小区成立一个业主信得过、靠得住的业委会，想法很好但是很难操作。

（二）业委会人员管理较难。由于业委会对维修资金的使用，物业管理公司的招聘有一定的话语权，不少业主认为当上业委会委员是有利可图的，造成业委会人员管理失控，想真正为业主办事的进不了，投机取巧的人员进入业委会，人员失控也导致后期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为主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作用不能规范发挥，或者为了一己私利最后隐患无穷。

（三）组建过程有待简化。从推选业主代表到业委会正式选举，过程相当繁杂，一般都是半年以上，有时往往一年也难完成，大大影响小区相关工作的开展。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针对您给出的建议，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宣传指导。业主委员会成立的主管部门是街道及社区，作为配合单位，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将继续在住宅小区内加强宣传力度，引导业主参与管理，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多方式、长时间地对广大业主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让业主逐渐成为小区真正的主人，进而关心支持业委会，自觉参与小区的各项管理。

（二）完善“三方联动”协调共治机制。不断完善在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协调共治机制，通过三方联动，真正帮小区组建一支高素质、有权威、有信誉，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业委会队伍。特别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对业委会成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组织街道内的各业主委员会不定期进行交流，学习各小区业委会的成功经验，指出各自小区管理中的不足，从而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效果。

（三）加强与街道及社区沟通联络。积极与街道社区联系，协助街道社区指导和鼓励小区业委会开展相关工作，并形成协同共治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业委会的作用，让他们在工作中能如实反映业主诉求，维护业主合法权益，从而达到业委会成立的目的。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1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53

联系人：赵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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